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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岛西海岸新区管委办公室文件
青西新管办发〔2020〕80 号

青岛西海岸新区管委办公室
关于印发《青岛西海岸新区海域使用权不动产

登记规范化试点工作方案》的通知

各大功能区管委

各镇人民政府，各街道办事处，灵山岛省级自然保护区管委，管

委各部门，区直各单位，驻区各单位：

《青岛西海岸新区海域使用权不动产登记规范化试点工作

方案》已经新区管委（区政府）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

照执行。

青岛西海岸新区管委办公室

2020 年 7 月 30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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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岛西海岸新区海域使用权不动产登记
规范化试点工作方案

为切实履行全类型不动产登记职责，研究解决海域使用权不

动产登记重点难点问题，探索形成规范做好相关登记工作的经验

做法，根据自然资源部《关于开展海域使用权不动产登记规范化

试点工作的通知》（自然资登记函〔2020〕21 号）（简称“通知”）

的要求，结合我区工作实际，制定本工作方案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按照“法治化、规范化、标准化、信息化”的原则，开展海

域使用权不动产登记规范化试点工作。结合本区实际，有效组织

开展海域使用权与海上建筑物、构筑物所有权一体登记，构建海

域使用权和国有土地使用权登记相衔接的业务流程，探索依法使

用无居民海岛不动产登记具体路径，规范海域使用权各类型不动

产登记收件标准、审查要点、操作程序，总结试点经验做法，研

究可行政策，进一步落实便民利企举措，为全国海域使用权不动

产登记规范化建设提供先进经验。

二、工作依据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》；
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》；

3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》；

4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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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《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》；

6.《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》；

7.《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》；

8.《不动产登记操作规范（试行）》；

9.《国土部 国家海洋局关于加强围填海造地管理有关问题的

通知》（国土资发〔2010〕219号）；

10.《关于开展海域使用权不动产登记规范化试点工作的通

知》（自然资登记函〔2020〕21号）。

三、组织领导

（一）组织机构

成立青岛西海岸新区海域使用权不动产登记规范化试点工

作小组，区政府分管领导任组长，小组成员单位包括区自然资源

局、区海洋发展局、区财政局、区发展改革局、区交通运输局、

区住房城乡建设局、区生态环境分局。小组办公室设在区自然资

源局。

（二）责任分工

区自然资源局按照职能负责海域使用权和海上建筑物、构筑

物所有权以及无居民海岛的登记工作。负责制定试点工作实施方

案，制定规范化流程和标准。

区海洋发展局按照职能负责海域使用权的批准、确权工作，

负责无居民海岛的确权工作。

区财政局负责海域使用权不动产登记规范化试点工作的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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费保障工作。

其他成员单位按各自单位职能负责办理试点工作涉及项目

的相关手续和过程监管，协助开展海域使用权不动产登记规范化

试点工作。

四、工作任务

（一）对当前实行的海域使用权不动产登记工作中关于收件

标准、工作流程进行梳理汇总，分析存在的问题，积极与相关职

能部门进行对接，找出解决问题的可行办法，并及时对不动产登

记流程进行优化。

（二）试点开展海域使用权与海上建筑物、构筑物所有权一

体登记。梳理海上建筑物、构筑物的主要类型和相关部门的管理

要求，针对现实的需要，通过地籍调查以及历史成果的沿用等方

式方法，细化实施一体登记的申请材料、审核要点，研究提出需

要前序管理环节予以明确的相关政策及标准规范的建议。对于港

口等陆海结合项目，结合实际操作，提出规范高效办理不动产登

记的建议。

（三）构建海域使用权和国有土地使用权登记相衔接的业务

流程。围填海项目竣工验收后形成的土地，涉及海域管理和土地

管理的衔接，海域使用权要相应的转换为国有土地使用权。区分

不同围填海主体、类型，探索地籍调查及成果沿用的方式方法，

衔接好项目竣工验收后海域使用权注销登记或变更登记与国有土

地使用权首次登记，细化申请材料、审查要点和工作流程。对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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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务院批准的围填海项目涉及“换权”的，研究提出部与属地登

记有效衔接的建议。

（四）探索开展依法使用无居民海岛的不动产登记路径。根

据经批准开发利用无居民海岛的实际情形，探索在无居民海岛上

对依法建造形成的建筑物或者设施等通过地籍调查的技术方法，

针对整体使用或分割使用情况，细化办理不动产登记的申请材料、

审查要点并规范操作。

五、组织实施

（一）前期工作准备（2020 年 6 月中旬结束）

对海域使用权登记的类型及该项工作存在的问题通过与相关

职能部门对接，及时梳理出所有登记类型，并将历史形成的遗留

问题进行梳理汇总。

（二）制定工作方案（2020 年 7 月下旬结束）

根据“通知”要求，结合本区实际情况，针对本区申请海域

使用权登记的业务，制定标准化、规范化的实施方案。邀请相关

领域的专业技术和管理人员进行专题研讨并形成最终意见，评审

通过后开始试行实施方案。

（三）方案实施及任务分解（2020 年 8 月-2021 年 6 月）

按实施方案开展试点工作，任务分解如下：

1.继续沿用现行不动产登记的先进做法，进一步规范办理模

式、优化办理程序。

2.加强自然资源管理与海洋发展管理部门间工作的衔接，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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少企业或群众办事跑腿次数，规范一次性告知事项。

3.规范信息共享、不动产权证书信息记载。力争实现海域使

用权审批、交易与登记信息的实时共享。进一步规范不动产权证

书的填写要求。

4.制定海域使用权与海上建筑物、构筑物所有权一体登记程

序和标准。

（1）制定海上建筑物、构筑物的权属调查程序和测量标准。

（2）制定海上建筑物、构筑物的成果入库收件标准、测绘成

果资料明细以及成果数据包格式标准。

（3）细化海上建筑物、构筑物登记的申请材料、登记流程、

不动产登记簿记载事项填写标准。

（4）对于国务院批准的围填海项目涉及“换权”的，研究提

出部与属地登记有效衔接的建议。

5.规范制定海域使用权和国有土地使用权登记相衔接的业务

流程。

（1）对围填海竣工验收的项目主体相同的，探索海域使用权

注销登记或变更登记与国有土地使用权首次登记合并办理的路

径，并制定规范的收件标准和可行的登记程序。

（2）对围填海竣工验收的项目主体不同的，探索制定海域使

用权注销登记、变更登记的流程和申请材料的标准。国有土地使

用权首次登记的流程和申请材料的标准暂按现行标准执行。

（3）针对历史上形成的陆海交叉地带审批用地的问题，制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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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法可行的整改措施，夯实不动产登记的成果。

6.制定无人居住海岛上依法建造形成的建筑物及设施的不动

产登记程序。针对整体利用或分割使用等情况，细化办理不动产

登记的申请材料、审查要点和操作规范。

（四）工作总结评估（2021 年 7 月-8 月）

结合实际工作的开展，总结实施方案的可行做法并加以推广，

查找实施方案存在的问题，及时与相关职能部门共同研究并制定

改进措施，完善实施方案的内容。

六、工作保障

（一）密切配合，合作协调。各部门按责任分工做好部门间

工作程序上的衔接，积极作为，主动服务，引导权利人积极申请

海域使用权不动产登记。对工作中遇到的问题，及时与区试点工

作组沟通，区试点工作组将定期组织各成员单位共同研究解决。

（二）统筹安排，保障经费。由区政府统筹安排，切实将海

域使用权不动产登记规范化试点所需经费纳入财政预算，确保经

费到位。加强对专项经费使用的管理和监督工作，切实做到专款

专用。

（三）跟踪进度，确保质量。建立定期报告、集中会诊、检

查督导制度，确保试点工作能按时、保质、保量完成。

（四）依法确权，规范登记。严格按照国家法律法规、政策

要求，结合本区实际，依法确权，规范登记。对于历史遗留的问

题，相关部门研究后提出合理可行的解决措施，形成指导意见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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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符合登记条件的按指导意见依法登记。

抄送：工委各部门，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区政协办公室，区纪委

区监委机关办公室，区人武部办公室，区法院，区检察院。

青岛西海岸新区管委办公室 2020年 7月 30日印发


